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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实施状况直接关系到企业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决策，必将对我国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为此，本文深入考察我国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演变过程，选择全部 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企业环境信息

披露制度的运行现状，揭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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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演变与运行状况

一、引言

考察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演变过程和运行状况，对于

促进污染企业披露负面环境信息、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

量、改善企业环境绩效、缓解企业环境信息供求矛盾、社会公

众参与企业环保活动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国内代表性相

关研究有：王建明（2007）以 144家上市公司为例，发现现有制

度下绝大多数公司仅在“董事会报告”、“重要事项”中采用文

字表达的方式披露，没有披露环境活动产生的影响；万里霜

（2008）认为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不仅内容分散，而且

存在不系统、不规范等问题，我国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设计不完

善是造成我国企业层次环境信息披露处于较低水平的重要原

因；田翠香（2009）等指出我国还没有建立覆盖所有污染企业

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方式等方面的规

定也不够完善和统一；卢馨和李建明（2010）以 2007年、2008

年沪市 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研究我国环境信息披露制

度的效应，结果表明该制度出台后，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内

容、披露力度均有了明显的改善。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大多侧重于企业环境绩效

评价、环境信息披露及其相关性和影响因素研究，这些研究定

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其中定量研究又以小样本为主，从而

导致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偏差。我们发现，基于企业环境信息披

露制度演变研究不多，鲜见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运行状况

研究。基于此，本文深入考察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演变过程，分

析各阶段的特征与不足之处，进而进行相关研究界定，并以重

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全样本为例，研究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的运行状况，以揭示其存在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

二、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演变

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由国务院、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财政部、证监会等机构制定和发布的相关法规、办法或准

则等组成，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00年以前），较少涉及环境信息披露的企

业环境保护等相关法规。环境保护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我国

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

治法》（1984、1996、2008）及《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6）等

多部环保法规，但较少涉及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财政部先后出

台《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1994）、《关于充分

发挥财政职能，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1995）等文

件，对企业环境保护或环境治理行为进行税收优惠，如企业开

展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利用废水、废气、废渣等废弃物为主要

原料进行生产的，可按（94）财税字第 001号的有关规定在五

年内减征或免征所得税。可以看出，这一阶段我国注重环境保

护、环境治理及其税收优惠的立法，鼓励企业履行应有的环境

责任，但相关法规较少涉及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环境保护与治

理以企业自律、政府监管为主，社会公众不了解企业环境责任

及其履行状况，导致社会监督乏力。从制度效果来看，企业以

防范大污染事件为主，偷排、漏排等企业环境污染行为较为普

遍，此阶段我国企业环境污染并未得到有效改善。

第二个阶段（2001 ~ 2005年），环境监管部门公开企业环

境信息的制度。2001年江苏省环境保护委员会下文要求在全

省范围内推广实施工业企业环境行为信息公开化制度，主要

内容是环保部门对工业企业进行评级并公开评价结果。2004

年，重庆、安徽等 5个试点地区参照江苏省经验，发布了企业

环境行为评价结果。随后，国家环保总局发布了《关于加快推

进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工作的意见》（2005），将江苏等各试点省

市的经验在全国推广，到 2010年前，全国所有城市全面推行

企业环境行为评价，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03）规定：“环境

保护部门可以在主要媒体上定期公布污染物超标排放或者污

染物排放总量超过规定限额的污染严重企业名单”。国家环保

总局还颁布了《关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公告》（2003）、《关于

申请上市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

规定》（2003）和《关于开展创建国家环境友好企业活动的通知》

（2003）。国家务发布《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

———以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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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决定》（国发［2005］39号），第 27条规定：“对涉及公众环

境权益的发展规划和建设项目，通过听证会、论证会或社会公

示等形式，听取公众意见，强化社会监督”。此阶段企业环境信

息披露制度的供给主体是政府环保机构，披露对象是企业环

境评级结果和重污染企业名单等信息，使社会公众可以了解

一部分企业环境保与治理信息，我国企业环境污染在一定程

度上受到有效遏制，但仍存在披露企业范围较小、披露内容少、

披露的连续性差、披露时效较短、披露载体形式不多等问题。

第三个阶段（2006 ~ 2007年），鼓励企业自愿披露环境信

息的制度。2006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鼓励企业编制社会责任报告，并在报

告中反映企业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贡献，但是该指

引侧重于企业环境保护的正面信息，未提及企业环境负债和

环境成本信息。同年，证监会分别发布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相关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 号———招股说明书》

（2006年修订）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9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文件》（2006

年修订）文件，分别要求上市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上市申请文

件中应披露环境安全措施、符合环境要求的证明文件等部分

信息，但对环境负债、环境成本等信息未作要求。2006年财政

部颁布了《会计准则》。此阶段信息披露供给主体是企业，立法

层次较低，制度的核心是鼓励企业自愿披露环境信息。由于我

国不少企业的环保意识不强，加之制度的标准不完善，没有明

确指出应该披露哪些环境信息，因而存在披露率低、披露内容

少、披露形式不规范等问题，环境负债和环境成本方面信息披

露严重不足，导致社会公众不能有效了解企业环境信息，也不

法判断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状况，因而制度的实施效果较差。

第四个阶段（2008年及以后），自愿披露与强制披露相结

合的制度。2008年证监会发布《关于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

司 IPO申请申报文件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08］6号）文件。

2007年环保局发布我国第一部关于环境信息公开的部门法

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2008年 5月 1日施行，规定：

“企业应当按照自愿公开与强制性公开相结合的原则，及时、

准确地公开企业环境信息”，环保总局 2008年 2月发布《关于

加强上市公司环保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发［2008］24

号）文件。2008年 5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文件，该文件强制要求沪市重污

染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沪市非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环境信

息则采用自愿披露方式。2009年初上交所发布了《上市公司

内控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的编制和审议指引》，文件要求上市

公司在编制社会责任报告时，应至少关注公司在促进环境及

生态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工作。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0］37号文件要求“上市公司应增强社会责任感，认真执

行国家有关环境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积极履行保护环境的

社会责任，同时应加大环境信息公开力度，满足广大投资人的

环境知情权”。2010年环境保护部发布了《上市公司环境信息

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第 5条规定：“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

应当定期披露环境信息，发布年度环境报告；发生突发环境事

件或受到重大环保处罚的，应发布临时环境报告。鼓励其他行

业的上市公司参照本指南披露环境信息”。环境保护部 2011

年 6月发布《企业环境报告书编制导则》（HJ617-2011），2011

年 10月 1日起实施，规定了企业环境报告书的框架结构、编

制原则、工作程序、编制内容和方法，企业环境报告书主要反

映企业的管理理念、企业文化、企业环境管理的基本方针以及

企业为改善环境、履行社会责任所做的工作，要求企业以宣传

品的形式在媒体上公开向社会发布。可以看出，此阶段制度的

立法层次相对较高，强制重污染行业或发生环境事件等情况

的企业披露环境信息，对其他行业企业采取自愿披露，并对环

境信息披露的编制原则、工作程序、编制内容和方法等进行了

明确规定，要求披露的内容更全面、时效性更强，大大增强了

制度的可操作性。据上市公司年报资料，2008年后我国重污染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率明显提高，披露效果得到有效改善，公众

易于了解企业环境信息，但仍存在负面信息披露较少等问题。

三、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运行现状

1. 企业信息披露制度运行机制。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根源是解决环境信息不对称问题，因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是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最基本的功能。从图 1可以看出，企业

生产经营活动必然产生环境影响，企业环境影响的具体表现

为环境信息，而环境信息是环境信息披露对象，社会公众等相

关利益人只有通过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才能了解企业环境影

响，但是，受信息供给成本和负面信息等因素影响，企业通常

不会主动披露环境信息。因此，需要政府制订环境信息披露制

度，强制要求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

越高，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效果越好，所以，环境信息披露

与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它们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需要说明的

是，受数据收集时间和成本等因素影响，难以获取直接的企业

信息披露制度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数据，

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情况是公开数据，环境信息披露状况反

映了该制度实施的效果，因此，本文基于制度效果来考察企业

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运行状况。

2. 样本选择、重污染行业界定与数据来源说明。环境信

息披露制度产生根源是环境污染问题，《中国企业公民报告

（2009）》蓝皮书指出我国环境污染主要源头是工业企业，约占

总污染比重的 70豫。其中，重污染企业又是工业企业最主要的

污染排放主体。因此，我国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实施重点对象是

重污染企业，特别是重污染上市公司，强制要求其环境信息对

外披露。为此，选择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阴窑38窑 援 下旬

图 1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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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经历了四个阶段，但从

制度的法律约束效力来看，前三个阶段的制度对企业强制信息

披露的法律约束力较小，最后一个阶段的法律约束力强，因

而，我们认为第四个阶段才属于严格意义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制度。现阶段，严格上具有真正意义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包含：2007年国家环保局发布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2008年 5月 1日起实施）、2008年 2月 22日国家环保部发

布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保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 2008年 5月 14日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上市

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和 2011年国家环保部发布《企业环

境报告书编制导则》（2011年 10月 1日起实施）。需要说明的

是，按我国惯例，上市公司相关年度报告披露上一年数据，截

止 2011年 12月 31日，上市公司相关载体披露的是 2010年

环境信息。因此，我们的数据收集时间为 2011年 7月至 2011

年 12月，此时 2011年度企业环境信息数据尚未发布，所以根

据制度实施时间，课题组考察前 3个制度的运行情况。

重污染行业界定：国内关于重污染行业范围认定的官方

文件和相关文献主要包括：国家环境保护部 2003年《上市公

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环发（2003）101号）将重污

染行业分为 13 类行业。2008年环保部发布《上市公司环保核

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环办函［2008］373号文件，将火电、钢

铁、水泥等 16个行业认定为环保核查范围，2010年环保部公

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又将上述行

业认定为重污染行业。肖淑芳和胡伟（2005）将造纸、印刷、石

油、化学、橡胶、塑料、金属等 19个行业认定为重污染行业。黄

珺和周春娜（2012）将采掘业、食品、饮料等 21个行业大类认

定为重污染行业。由此可以看出，国内关于重污染行业范围的

认定存在分歧。综合上述文献和官方文件，课题组将电力、酿

酒、水泥、感光材料、化纤、化工、纺织、玻璃、钢铁、建材、农药

化肥、生物制药、石油、塑料制造、服装鞋类、供水供气、煤炭、

印制包装、食品、有色金属等 20个行业认定为重污染行业，它

涵盖了 2003年和 2008年环保部发布的重污染行业范围。

数据来源说明：课题组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深证

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凤凰财经网、国泰安数据库和相关公众

资源网作为数据来源，收集的数据资料类型包括 A股重污染

行业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社会责任报告和

日常环境信息披露资料，以全面获取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企

业环境信息披露数据。课题组分成 5个数据采集小组，历时 6

个月，共获取 2010年样本总数为 847家。

3.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运行状况。

（1）近七成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统计数据

表明，2010年我国 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共

计 568家，未披露企业为 279家，披露率为 67.06%，表明大多

数重污染上市公司执行了 2008年实施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从交易所来看，沪市 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

369家，披露环境信息为 282家，未披露 87家，披露率为

76.42%。深市 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 478 家，披露环境信

息为 252家，未披露企业为 226家，披露率为 52.72%。

（2）披露信息以文字描述或数据描述为主。以环境信息披

露形式为分类标准，企业环境信息可以分为文字描述型、数据

描述型（实物计量）和货币型（货币计量）。由于许多环境信息

难以货币量化，因而目前我国尚未发现完全按货币计量方式

披露环境信息的文献，披露货币信息的属于混合型，即数据描

述与货币描述相结合，或者文字描述与货币描述相结合。由

此，将企业环境信息划分为文字描述型、数据描述型和混合

型。从 2010年沪深 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形

式来看，采用文字记述性语言简单描述环境信息有 197家，占

披露总数的 34.68%；采用数据性语言披露环境信息有 103

家，占披露总数的 18.13%；采用混合披露形式的有 268家，占

披露总数的 47.18%，具体如图 2所示。

（3）多数在董事会报告或会计报告附注中披露环境信息。

调查资料表明，2010年部分 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通过 2

~ 3种载体披露环境信息，但多数仅通过一种载体披露环境信

息。其中：在董事会报告中披露了环境信息的有 396家，占总

数的 69.72%；在会计报告附注中披露了环境信息的有 226

家，占披露总数的 39.79%；在重要事项中披露了环境信息有

15家，占披露总数的 2.64%；采取了独立报告形式披露环境信

息有 140家，占披露总数的 24.65%，具体如图 3所示。上述统

计资料表明，目前多数上市公司在董事会报告或会计报告附

注中加以披露环境信息，独立报告形式略占两成半，在重要事

项中披露的比例较低。

（4）披露内容以环境管理和环境治理信息为主，环境成本

和环境负债等信息较少。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制

度鼓励企业自愿披露环境管理、环境治理、环境投资、环境成

本和环境负债方面的环境信息，强制重污染企业披露环境成

本和环境负债方面的环境信息。从实施的情况来看，2010年

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披露环境管理的有 354家，占总数

的 41.79%；披露环境投资的有 410家，占总数的 48.41%；披露

环境治理业绩有 424家，占总数的 50.06%；披露环境成本的

有 79家，占总数的 9.33%；披露环境负债的有 94家，占总数

图 2 2010年重污染上市公司披露形式结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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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0年 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披露载体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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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1.10%，具体如图 3所示。可以看出，有一半左右的 A股重

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披露了环境管理、环境投资和环境治理方

面的环境信息，而环境成本和环境负债方面的环境信息则披

露比例略为 1成左右。

四、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建议

1. 大部分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不高。据

现有资料，可以从披露方式、披露载体、披露水平和信息独立

性四个方面考察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从披露方式来看，

2010年单纯采用文字描述环境信息的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

为 197 家，占已披露环境信息重污染行为上市公司的

34.68%，表明文字性描述环境信息仍占相当大比例，文字性描

述具有模糊性，反映目前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已披露的

环境信息层次有待提高。披露载体是反映环境信息质量的外

在形式，独立环境报告质量往往高于其他披露形式，制度运行

以来，我国采用独立报告形式披露环境信息的重污染行业上

市公司越来越多，但整体比例很低。2010年采用非独立报告

形式上市公司数是采用独立报告形式公司数的 3.05倍，表明

多数重污染企业仍采用外在形式层次较低的非独立报告披露

载体。信息的详细程度是反映环境信息内在质量的重要指标。

2010年详细披露的上市公司 14家，简要披露的上市公司有

554家，详细披露公司数仅占已披露企业的 2.46%，反映目前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的内在质量较低。2010年重污染行业上市

公司环境信息被环境审计的仅有 5家，仅已披露企业数的

0.88%，表明重污染行业已披露的环境信息的独立性较差。

2. 绝大多数重污染上市公司不披露负面环境信息披露。

从环境成本信息披露来看，2010年未披露万元 GDP能耗信

息的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分别为 792家，占当年总样本数

的 93.51%，未披露总消耗水量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占当年

总样本的百分比 97.87%，未披露标准煤总量信息的重污染行

业上市公司数占当年总样本的百分比为 96.10%。显而易见，

2010年超过 90%的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未披露环境成本信

息，导致信息使用者无法了解这些企业应承担的环境责任。

从环境负债信息披露来看，除 2008年未披露废水排放总

量比例 87.17%为外，2008 ~ 2010年未披露环境负债的各指标

比例均超过 90%，表明制度实施后，对于促进重污染行业上市

公司披露环境负债信息的效果差。

3. 相当多的重污染上市公司仍不重视改善环境绩效。尽

管上市公司未披露改善环境绩效信息，并不表示该公司一定

未进行环境绩效改善活动，但是上市公司属于理性经济人，环

境绩效改善信息源于企业环境绩效改善活动，属于有利信息，

应予以披露，因此可以推断从事环境绩效改善活动而未披露

该方面信息的上市公司属于少数。由于 2008 ~ 2010年间，重

污染上市公司未披露环境管理、环境投资和环境治理等方面

信息各自比例超过或接近 50%，因而，可以认定制度运行后，

相当多重污染上市公司未进行实质性的环境绩效改善活动。

4. 制度的监管乏力和企业环境绩效的社会评价不高。尽

管我国设立了各级环保部门，但独立性差，加之受地方利益等

因素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监管乏力。具体表现为：

政府环保监管部门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监管不够积极主动，

甚至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环境认证与

奖励信息披露反映了社会对于企业环境绩效的认可程度，也

是社会公众参与环保活动的重要决策依据。缺乏环境认证与

奖励的重污染上市公司占绝大多数，表明大多数重污染上市

公司环境绩效的社会评价不高。

五、提高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运行质量的建议

主要建议有：一是基于重污染和轻污染行业分别制定企

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实施细则或具体应用指南，为企业环

境信息披露提供具体的、详细的规范，而非纲领性文件，以提

高企业环境信息的规范性和可比性；二是加强政府对企业环

境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对于未披露或未按要求披露的污染

企业，应加大处罚力度，同时实现环保部门完全独立于本级地

方政府，以避免本级行政干预执法；三是实施企业环境信息评

价等级市场准入制度，企业销售产品应注明官方或公认组织

所认可的环境绩效和环境信息披露等级，从而为社会公众参

与环保活动提供必要手段，促使企业改善环境绩效；四是强制

实施环境信息审计制度，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报告的真实性；五

是加强环境会计教育与培训，提高企业人员环境会计水平。

【注】本文受 2010年国家哲社基金项目野中国企业环境

责任信息披露制度研究冶渊项目编号院10XGL001冤尧2009年度

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大项目 渊项目编号院09-1-

010冤野基于能力导向的会计本科教学模式改革研究冶尧 2010年

西南大学教育教学改革重点研究项目渊项目编号院2010JY034冤

及野会计信息系统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研究冶的资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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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0年 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披露内容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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